
2021年5月30日 星期日

编辑：吴世勇 视觉设计：黄丽娜 检校：孙 广 吴 迪要闻
YAOWEN

03

第一号[1]

全省人口情况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省人口的基本情

况公布如下：

一、总人口

全省人口[2]为42591407人。

二、人口增长

全省人口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43746323 人相比，10 年共减少
1154916人，减少2.64%。年平均增长率为-0.27%。

三、户别人口

全省共有家庭户[3]17467111户，集体户701282户，家庭户人口为39914651人，
集体户人口为2676756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29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的2.78人减少0.49人。

四、民族人口

全省人口中，汉族人口为36169617人，占84.92%；各少数民族人口为6421790人，占
15.08%。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减少933557人，比重提高0.11个百
分点；各少数民族人口减少221359人，比重降低0.11个百分点。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全省人口是指全省14个地级市及沈抚示范区的人口，不包括现役军人和居

住在省内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3]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组成的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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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号[1]

地区人口情况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省的常住人口[2]

有关数据公布如下：

一、地区人口

15个地区中，人口超过500万人的地区有2个，在300万人至500万人之间的地
区有 1个，在 200万人至 300万人之间的地区有 6个，少于 200万人的地区有 6个。
其中，沈阳和大连两地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重为38.69%（见表1）。

二、地区人口变化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4个地市中，仅沈阳和大连两市人口增加。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

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
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3]指各地区的常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重。

单位：人、%

地 区

全 省

沈阳市

大连市

鞍山市

抚顺市

本溪市

丹东市

锦州市

营口市

阜新市

辽阳市

盘锦市

铁岭市

朝阳市

葫芦岛市

沈抚示范区

人口数

42591407

9027781

7450785

3325372

1731864

1326018

2188436

2703853

2328582

1647280

1604580

1389691

2388294

2872857

2434194

171820

比重[3]

2020年

100.00

21.20

17.49

7.81

4.07

3.11

5.14

6.35

5.47

3.87

3.77

3.26

5.61

6.74

5.71

0.40

2010年

100.00

18.53

15.29

8.33

4.89

3.91

5.59

7.15

5.55

4.16

4.25

3.18

6.21

6.96

6.00

-

第三号[1]

人口性别构成情况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省人口性别构成

情况公布如下：

一、全省人口性别构成

全省人口[2]中，男性人口为21263529人，占49.92%；女性人口为21327878人，占
50.08%。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2010年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的102.54下降为99.70。

二、地区人口性别构成

15个地区中，总人口性别比在100以下的地区有9个，在100以上的地区有6个（见表1）。

全 省

沈阳市

大连市

鞍山市

抚顺市

本溪市

49.92

49.84

49.80

50.10

49.61

49.51

50.08

50.16

50.20

49.90

50.39

50.49

99.70

99.34

99.19

100.38

98.44

98.06

地 区
占总人口比重

男 女
性别比

表1 各地区人口性别构成
单位：%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全省人口是指全省14个地级市及沈抚示范区的人口，不包括现役军人和

居住在省内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第四号[1]

人口年龄构成情况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省人口年龄构

成情况公布如下：

一、全省人口年龄构成

全省人口[2]中，0-14 岁[3]人口为 4737939 人，占 11.12%；15-59 岁人口为
26899001人，占63.16%；60岁及以上人口为10954467人，占25.72%，其中65岁及
以上人口为 7417481 人，占 17.42%。同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0.30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下降9.99个百分点，60岁
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0.29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7.11个百分
点（见表1）。

表1 全省人口年龄构成
单位：人、%

年龄

总 计

0-14岁

15-59岁

60岁及以上

其中：65岁及以上

人口数

42591407

4737939

26899001

10954467

7417481

比重

100.00

11.12

63.16

25.72

17.42

二、地区人口年龄构成

15个地区中，15-59岁人口比重在65%以上的地区有3个，在60%-65%之间
的地区有12个。2个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20%（见表2）。

表2 各地区人口年龄构成
单位：%

地 区

全 省

沈阳市

大连市

鞍山市

抚顺市

本溪市

丹东市

锦州市

营口市

阜新市

辽阳市

盘锦市

铁岭市

朝阳市

葫芦岛市

沈抚示范区

占总人口比重

0-14岁

11.12

11.40

11.65

10.45

8.94

8.99

9.79

9.69

11.56

10.42

9.83

12.02

10.02

14.15

12.90

10.45

15-59岁

63.16

65.36

63.64

62.29

60.21

62.00

61.17

61.72

63.35

63.27

62.26

65.31

63.16

61.52

61.55

67.04

60岁及以上

25.72

23.24

24.71

27.26

30.85

29.01

29.04

28.59

25.09

26.31

27.91

22.67

26.82

24.33

25.55

22.51

其中：65岁及以上

17.42

15.47

16.87

18.43

20.27

19.11

20.00

19.87

17.30

17.41

19.46

15.73

18.49

15.96

17.48

14.86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全省人口是指全省14个地级市及沈抚示范区的人口，不包括现役军人和

居住在省内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3]0-15岁人口为5081142人，16-59岁人口为26555798人。

第五号[1]

人口受教育情况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省人口受教育

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受教育程度人口

全省人口[2]中，拥有大学（指大专以上）程度的人口为 7758336 人；拥有高
中（含中专）程度的人口为 6248324 人；拥有初中程度的人口为 18228529 人；
拥有小学程度的人口为 8044767 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
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 10 万
人中拥有大学程度的人口由 11965 人上升为 18216 人；拥有高中程度的人口
由 14788 人下降为 14670 人；拥有初中程度的人口由 45328 人下降为 42799 人；
拥有小学程度的人口由 21407 人下降为 18888 人（见表 1）。

表1 各地区每10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类受教育程度人数
单位：人/10万人

地 区

全 省

沈阳市

大连市

鞍山市

抚顺市

本溪市

丹东市

锦州市

营口市

阜新市

辽阳市

盘锦市

铁岭市

朝阳市

葫芦岛市

沈抚示范区

大学
（大专及以上）

18216

27565

23593

13221

14983

16567

12941

15221

12958

13261

14258

18908

9606

11419

11904

22982

高中
（含中专）

14670

16741

16095

14958

17428

16233

12924

12688

10855

17712

13505

16429

10825

11840

11718

13884

初中

42799

37147

35323

51329

46884

46548

45225

47207

48720

46439

47615

41773

49477

41908

46723

43072

小学

18888

13144

18862

15839

15846

15908

23544

20513

22337

17393

20410

17059

25565

27458

23607

14896

二、平均受教育年限[3]

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省人口中，15岁及以
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67年提高至10.34年。

15 个地区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在 11 年以上的地区有 1 个，
在 10 年至 11 年之间的地区有 7 个，在 10 年以下的地区有 7 个

（见表 2）。

表2 各地区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

地 区

全 省

沈阳市

大连市

鞍山市

抚顺市

本溪市

丹东市

锦州市

营口市

阜新市

辽阳市

盘锦市

铁岭市

朝阳市

葫芦岛市

沈抚示范区

2020年

10.34

11.40

10.82

10.08

10.18

10.29

9.64

9.96

9.73

10.07

9.96

10.55

9.29

9.37

9.59

10.84

2010年

9.67

10.68

10.09

9.69

9.79

9.79

9.07

9.27

9.14

9.48

9.43

9.81

8.82

8.69

8.95

-

三、文盲人口

全省人口中，文盲人口（15 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 382208
人，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减少461487人，
文盲率[4]由1.93%下降为0.90%，下降1.03个百分点。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全省人口是指全省14个地级市及沈抚示范区的人口，不包

括现役军人和居住在省内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3]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将各种受教育程度折算成受教育年限

计算平均数得出的，具体的折算标准是：小学=6年，初中=9年，高
中=12年，大专及以上=16年。

[4]文盲率是指全省人口中15岁及以上不识字人口所占比例。

第六号[1]

城乡人口和流动人口情况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

省人口城乡分布及流动情况公布如下：

一、城乡[2]人口

全省人口[3]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30725976 人，占 72.14%；
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11865431人，占27.86%。同2010年第六次全
国 人 口 普 查 相 比 ，城 镇 人 口 增 加 3558048 人 ，乡 村 人 口 减 少
4712964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0.04个百分点。

二、流动人口[4]

全省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 [5] 为 15670121 人，其中，市辖
区 内 人 户 分 离 [6] 人 口 为 5676890 人 ，流 动 人 口 为 9993231 人 。
流 动 人 口 中 ，省 外 流入人口为 2847308 人，省内流动人口为
7145923 人。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加
6360063 人，增长 68.31%；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加 2699462
人，增长 90.66%；流动人口增加 3660601 人，增长 57.81%。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城镇、乡村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

分的。
[3]全省人口是指全省 14 个地级市及沈抚示范区的人口，不

包括现役军人和居住在省内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4]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

人口。
[5]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

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6]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是指一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

的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
的人口。

丹东市

锦州市

营口市

阜新市

辽阳市

盘锦市

铁岭市

朝阳市

葫芦岛市

沈抚示范区

49.72

49.63

50.39

49.33

49.89

49.82

50.03

50.58

50.53

50.13

50.28

50.37

49.61

50.67

50.11

50.18

49.97

49.42

49.47

49.87

98.88

98.51

101.58

97.34

99.58

99.28

100.10

102.36

102.14

100.52

地 区
占总人口比重

男 女
性别比

表1 各地区人口


